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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府办发„2019‟32号 

 

 

各乡、镇、彝族乡人民政府，区级各部门： 

《乐山市金口河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四年实施方案（2019—

2022）》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乐山市金口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11 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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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实施污染防治“四大战役”，补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短板，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

知》（川委办„2018‟26号）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四川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五年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办发„2018‟

14 号）精神，按照《乐山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实施

方案的通知》（乐委农领„2019‟2 号）和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乐山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五年实施方案（2018—

2022）的通知》（乐府办函„2018‟47 号）的安排，结合我区实

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省委“推

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四川”的重大决策部署和市委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会议精神的责任分工方案，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发展理念，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构建“投、建、管、运”一体化污

水治理体系，结合金口河区脱贫攻坚、易地扶贫搬迁、幸福美丽

新村创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等工作，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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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具有金口河特点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式，全面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提升农村环境质量，建设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二）基本原则。 

突出重点，有序实施。坚持以城带乡、城乡并进，加快城区、

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和配套管网建设，带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优

先实施环境质量要求高的区域以及聚居点、15 户或 50 人以上农

村居民聚居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抓好农家乐、旅游民

宿、景区宾馆等场所生活污水治理，有序解决农村治污能力不足

问题。 

因地制宜、分类治理。根据农村不同区位条件、人口聚居程

度、污水产生类型规模，因地制宜采取污染治理与资源利用相结

合、工程措施与生态措施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处理，优先考虑主要河道沿岸、农户相对集中点、乡村振兴示范

村、农民积极性高和已开展前期工作的村，做到农村生活污水应

集尽集、应治尽治、达标排放。 

经济实用、维护简便。综合考虑地方社会水平、财政状况、

污水规模和农民需求，按照低成本、达标准、利维护的要求，合

理选择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和设施设备。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强化乡镇主体责任，加大财政资金投

入，引导农民以投工投劳方式参与设施建设和巡查维修；推进实

施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PPP 项目，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金融

机构参与污水设施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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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标任务 

从 2019年起，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处理设

施运行监管不断加强，处理设施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全面提升，

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显著改善。目前，全区有胜利村、铜河村、曙

光村、茶坪村、民主村、五池村、建设村、顺河村、金星村、联

合村、罗回村、迎新村、蒲梯村、新村村、大板村、新建村等 16

行政村基本具备生活污水处理能力。建设任务分两批次完成，第

一批次为 2019年至 2020年，完成 25 个村的新建任务；第二批次

为 2021年至 2022 年，完善 5个村，并对汛期损毁的五一村、曙

光村等村污水处理设施进行修复或重建，并查漏补缺。通过四年

努力，到 2022年，实现全 41个行政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 

推进阶段（2019 年）：推进城区、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千村示范工程”，完成厕污配套、大渡

河沿岸及公路沿线等 7 个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农村聚居

点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开展农村分散污水治理工作。到 2019年底，

需完成 7 个村，全区 50%以上的行政村具备生活污水处理能力。 

攻坚阶段（2020年）：持续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千村示

范工程”，全面推动乡镇污水设施提标升级和农村聚居点、农村

分散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到 2020底，需要完成 18个村，全区 100%

的行政村具备生活污水处理能力，提前两年实现全区 41 个行政村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对基本具备生活污水处理能力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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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村）的个别组村民聚集点进行完善，达标示范村标准，即生活

污水处理农户覆盖率≥70%。 

巩固阶段（2021—2022 年）：查漏补缺，对汛期损毁的五一

村、曙光村等村污水处理设施进行修复或重建，巩固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成果，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提升设施服务水平，建立持续

稳定的农村生活污水建设、维护、运行管理机制。 

三、实施原则 

（一）大渡河沿岸、国道公路线沿线、旅游干线沿线和大小

天池周边等重点区域； 

（二）乡村振兴示范村相对集中点、厕所与污水规划配套； 

（三）村民积极性高的居民相对集中点，重点实施 15 户或

50 人以上农村居民聚居点； 

（四）已经开展相关前期工作的村或已经建成或者正在进行

建设，只需要管网延伸覆盖的村民小组优先考虑实施。 

四、实施地点 

2019年底前规划完成的村： 

（一）桠溪村：进入金口河城区的门户，农村污水直排大渡

河，村民强烈要求解决。 

（二）林丰村、新民村：整村推进厕所建设与污水规划建设

配套。 

（三）五星村：市下环保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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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花茨村、和平村：是整村推进厕所建设的村，也是金

口河区重点旅游线路村，也是乡村振兴示范乡镇必须完成 75%的

村有集中污水处理设施。（目前已完成 4个村，必须完成 6个村）。 

（五）同心村：公路沿线实施乡村振兴的重点村。 

2019—2022年拟规划污水处理建设村 

乡镇 已基本达标村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永和镇 胜利村 新民村 新乐村、新华村、

新光村 

  

金河镇 铜河村（1、2、5

组）、曙光村、茶

坪村 

五星村 五一村、吉丰村、

大杠村、黎明村、

廖坪村、灯塔村 

铜河村（完善）、 

曙光村 8、9、10

组（完善） 

五一村 8、

9组、曙光

村 6、7（修

复或部分

重建） 

 

永胜乡 民主村、五池村、

建设村、顺河村

（1、3组） 

花茨村、和

平村 

桅杆村、大坪村 顺河村（完善 2、

3、4组）、民主

村（完善 5、6

组） 

 

吉星乡 金星村、联合村 同心村 柏香村、民政村 金星村（完善）  

和平彝族

乡 

逻回村、迎新村、

蒲梯村 

桠溪村 迎春村、解放村   

共安彝族

乡 

新村村、大板村、

新建村 

林丰村 小河村、文店村、

象鼻村 

  

合计 16个村 7个村新建 18个村新建 5个村完善 2个村 

注：表中 2020年—2021 年中新光村、黎明村、廖坪村、灯塔村、桅杆村、大坪村、民

政村、解放村、象鼻村、民主村（完善）的资金在 2021年预算安排。 

五、污水处理模式 

一是采用以乡（镇）带村管网覆盖。推进场镇周边污水管网

延伸覆盖，对靠近集镇的村采取以乡（镇）带村的方式，将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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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污水接入集镇污水处理系统处理；二是聚集点治理模式。根

据人口数量，合理设计聚集点污水处理站处理规模及工艺，污水

处理量大于 30 立方米/天的聚集点选用 A
2
/O 一体化污水处理设

备，污水量小于 30 立方米/天的聚集点选用净化槽一体化污水处

理设备；三是散户治理模式。原则上对旅游线路、重要交通干线

以及可能影响水源保护区的散户（小于或包含 5 户/20 人）采取

以奖代补方式，选用三格式化粪池+人工湿地（氧化塘）处理工艺。 

六、工程估算 

（一）前期经费估算。 

为尽快推进农村污水处理工作，以乡镇为主体开展前期工作，

建议走政府采购方式。每个乡镇开展可研报告编制(含专家意见、

每个乡镇编制一本分两年实施)建议控制在 3万元以内，地形图测

绘（含地勘）建议控制在 7 万元以内，详细的设计方案（含设计

方案技术审查、施工图设计、施工图审查、工程预算等）建议控

制在 10 万元以内，每个乡镇前期设计经费控制在 20 万元以内，

设计深度必须通过施工图审查后达到施工深度，满足施工要求，

并由乡镇和设计单位提交生态环境局、区住建局、区农业农村局

审查。25 个村需前期设计经费 500 万元（其中 2019 年完成 7 个

村设计等需 140万元），设计完成后还需开展环评编制 60万元（含

专家审查意见、水质、土壤监测、排污口设置，每个乡镇编制一

本分两年实施，分别控制在分别 10 万元内），监理费 203.18 万

元（按工程造价的 3.01%计），建设单位管理费 202.5 万元（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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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造价的 3.0%计），工程审计费分别控制在 8 万元内,编制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和方案等资料（含专家审查）30万元。 

（二）工程估算。 

大的村按照 250万元估算，小的村按照 200万元估算，25个

村平均按 250万元估算，大概约需建设资金 6250万元。需完善的

5 个村按每个村 100 万元估算，约需 500 万元，每个村处理设施

占地约 3 亩左右，土地青苗补偿等预计 16万元，约需 400 万元。 

金口河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投资估算表 

年  

度 

规划

村数

（个

） 

前期

设计

经费

（万

元） 

环评

经费

（万

元） 

污水

治理

资金

规划

和方

案

（万

元） 

监理经

费 

（万

元） 

工程

审计

费

（万

元） 

工程

投资 

（万

元） 

建设

单位

管理

费

（万

元） 

设施

占地

征地

及表

苗费

（万

元） 

完善

已完

成村

部分

集聚

点设

施

（万

元） 

年度投

资合计

（万

元） 

2019

年 

7 140 60 30 52.68  1750 52.5 112  2197.18 

2020

年 

18 360 
 

 150.5 48 4500 150 288 500 5996.5 

合计 25 500 60 30 203.18 48 6250 202.5 400 500 8193.68 

（三）资金来源。 

所需资金由区财政局纳入预算或在整合资金中分三年纳入预

算安排，2019 年需农村污水治理资金 2197.18 万元（安排新建 7

个村资金，其中前期经费由区财政局纳入预算先行解决），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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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约需资金 3124.25 万元（安排新建 9 个村、完善 4 个村资金），

2021年约需资金 2872.25 万元（安排新建 9 个村、完善 1个村资

金），同时区相关部门积极对上争取专项资金。 

七、重点工作 

（一）强化规划引领。2019 年 8月底前，编制完成全区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制定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两年实施方案，

各有关乡镇 9 月 20 日前完成可研、设计方案、地堪、测绘、设计

和预算等前期工作；10月 15日前完成招投标；10月 20 前进场施

工；12 月 20 日底前完工，12 月底前竣工验收，明确工作目标和

时序、制定工作方案和措施，确保全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有序推

进。（责任单位：各乡镇政府、生态环境局、区住建局；配合单

位：区发改局、区水务局、区农业农村局） 

（二）加快设施建设。推进实施《金口河区城镇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三年推进方案》，优选资信好、投融资能力强、处理技术

专业的企业实施污水处理项目，以乡镇为单位统筹区域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尽快形成污水处理能力。因地制宜推进设施建设，有

条件的推动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向农村延伸，将农村生活污水纳入

污水管网统一收集进行处理。远离城镇的农村居民聚居点，配套

完善管网设施、合理选择污水处理技术进行集中处理；居住相对

分散、污水难以统一收集的地区，就地就近采用无动力、微动力

或生态处理技术进行分散处理。支持乡镇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千村示范工程”，积极探索符合各乡镇实际的治理模式。（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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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单位：区住建局；配合单位：区经信局、区财政局、区农业农

村局、生态环境局） 

（三）推进厕所革命。推进实施《乐山市“厕所革命”实施

方案（2017—2020 年）》，结合幸福美丽新村、扶贫新村、旅游

景区等建设，合理选择改厕模式，加快推进农村户用厕所、乡村

公共厕所建设和改造，普及不同水平的卫生厕所；有条件的乡镇

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和配套管网，有效衔接厕所革命与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责任单位：区住建局；配合单位：区自然资源局、区

农业农村局、区卫生健康局、区文体旅游局、区扶贫开发局） 

（四）开展水环境治理。将农村水环境治理纳入河长制、湖

长制管理，农村入河排污口的监管纳入农村面源污染整治范围，

加大河流、塘库、渠道、小溪沟等入河排污口监管力度，集中式

污水处理设施需要设置入河排污口的，须进行入河排污口设置论

证。采取综合措施恢复农村水生态，加快实施幸福美丽新村湖库

和塘堰“清水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水利风景区建设。加强生

态河塘、生态渠道、生态河道治理，以房前屋后河塘沟渠为重点，

实施清淤疏浚，消除农村黑臭水体，改善农村水环境质量。（责

任单位：区水务局、生态环境局；配合单位：区住建局、区农业

农村局） 

（五）强化技术支撑。建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日常环境监督

机制，加强排放水质监测。组织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污染源减排核

查政策和技术研究，加大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研发和集约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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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设施推广应用。鼓励采用运行状态远程实时监控系统，综合运

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建立数字化服务网络系统和平台，重

点对日处理能力 500 吨以上、受益农户 1000户以上的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设施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控。（责任单位：生态环境局；

配合单位：区经信局、区住建局、区水务局、区农业农村局） 

（六）完善支持政策。加大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项目建

设和运营的扶持力度，落实用地、用电、设备折旧等支持政策。

健全价格调整机制，对于收费不足以维持设施正常运营的，可根

据有关规定给予补贴。鼓励银行为符合条件的第三方专业服务机

构开展应收账款、收费权质押贷款等金融服务。（责任单位：区

财政局；配合单位：区经信局、区自然资源局、区住建局、区水

务局、区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局、区财政局、国电公司） 

（七）加大资金投入。建立区财政投入体系，合理保障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行资金，区财政局要全力保障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建设年度资金。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统筹好中央、

省、市、区的各级专项资金和扶贫资金，打好政策资金“组合拳”，

支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金融资

本参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项目的建设和运营。（责任单位：

区财政局；配合单位：区经信局、区住建局、区水务局、区农业

农村局、生态环境局） 

八、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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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实责任。各乡镇是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的责

任主体，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和村党支部书记是实

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第一责任人，要充分认清治理工作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党委书记、乡（镇）长亲自抓，明确一名分管领导

和具体工作人员负责此项工作（上报生态环境局），进一步压实

责任、分解任务，倒排工期，及时开展工程设计、招标施工等工

作，确保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污水处理工程两年工作目标。区农村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协调，生态环境局负责牵头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工作的推动，定期会同区级有关部门协调解决推进工作中

的问题，形成区牵头、乡（镇）具体负责、村落实的工作格局，

要进一步压实乡镇责任，确保目标任务按期完成，区委目标绩效

办、区政府办要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纳入目标考核，定

期通报，定期考核。区住建局负责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

设计规划、施工监管、技术指导以及日常管理等相关工作。区自

然资源局负责做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用地保障。区财政局负

责筹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资金。区水务局负责全面落实

河长制湖长制，加强农村水环境整治。区农业农村局负责把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纳入幸福美丽新村、特色村等规划建设，负责

农村户厕改造建设、禽畜散养环境卫生治理和厕污共治村单户污

水治理等工作。区级有关部门要结合工作职能，积极推进农村生

活污水相关工作，确保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落地见效。 



 — 13 — 

（二）强化管理。生态环境局要抓紧制定专项规划和实施方

案，明确牵头和配合部门，细化职责分工，落实政策措施，建立

治理项目实效检测评价和情况通报制度，严格目标管理。探索建

立“投建运”一体化运营管理机制，推进“放管服”工作，区发

改局和区财政局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所涉及的

统一招投标和政府采购等事项，尽量简化审批手续，开辟绿色通

道，优化服务质量。 

（三）加强宣传。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媒体

的作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宣传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的重要意义、政策措施，强化环境卫生意识，引导农民群众形成

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动员广大农民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努力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的良好氛围。 

 

附件：1.乐山市金口河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2.金口河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规划工程项目表 

 

 

 

 

 

 



 

 — 14 — 

附件 1 

 

组  长：张  叶   区委常委、区总工会主席 

马  跃   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 

成  员：秦红兵   区委办主任 

李华江   区政府办主任 

郭建刚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李茂林   生态环境局局长 

何安祥   区住建局局长 

胡学明   区发改局局长 

白作毅   区经信局局长 

冉伟云   区水务局局长 

周威洋   区财政局局长 

欧高学   区自然资源局局长 

王  琼   区审计局局长 

卢  曦   永和镇镇长 

郑  祥   金河镇镇长 

江永波   永胜乡乡长 

梁德强   吉星乡乡长 

陈  洪   和平彝族乡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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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里石坝 共安彝族乡乡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生态环境局，由李茂林兼

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日常工作的协调推动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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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年度 
规划行政村

个数 
行政村名称 

各处理工艺设施数 

708 总投资 完成时限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责任人 
一体化设施 净化槽 

三格式化粪

池 

2019 7 

新民村 1   2  
2019年年底

前 
生态环境局 永和镇政府 卢曦 

五星村 1 10 4 7.8  
2019年年底

前 
生态环境局 金河镇政府 郑祥 

花茨村 5 1 3 9.5  
2019年年底

前 
生态环境局 永胜乡政府 江永波 

和平村 1 9  11  
2019年年底

前 
生态环境局 永胜乡政府 江永波 

同心村 4 14 2 20.8  
2019年年底

前 
生态环境局 吉星乡政府 梁德强 

桠溪村 4 7 10 19.7  
2019年年底

前 
生态环境局 

和平彝族乡

政府 
陈洪 

林丰村  4 4 4.5  
2019年年底

前 
生态环境局 

共安彝族乡

政府 
尼日石坝 

合计 16 45 23 75.3 2197.18     

2020 18 新乐村 1 3  5  
2020年年底

前 
生态环境局 永和镇政府 卢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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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村 1 4 15 9.5  
2020年年底

前 
生态环境局 永和镇政府 卢曦 

新光村 3 4 2 12.5  
2020年年底

前 
生态环境局 永和镇政府 卢曦 

五一村 2 1 3 6.2  
2020年年底

前 
生态环境局 金河镇政府 郑祥 

吉丰村  8 23 12  
2020年年底

前 
生态环境局 金河镇政府 郑祥 

大杠村  2 14 5  
2020年年底

前 
生态环境局 金河镇政府 郑祥 

黎明村  15 36 24  
2020年年底

前 
生态环境局 金河镇政府 郑祥 

廖坪村  4 42 9.5  
2020年年底

前 
生态环境局 金河镇政府 郑祥 

灯塔村  2 20 7.3  
2020年年底

前 
生态环境局 金河镇政府 郑祥 

柏香村 1 9 6 14.5  
2020年年底

前 
生态环境局 吉星乡政府 梁德强 

民政村  8 34 11.8  
2020年年底

前 
生态环境局 吉星乡政府 梁德强 

迎春村 2 7 3 15.5  
2020年年底

前 
生态环境局 

和平彝族乡

政府 
陈洪 

解放村 3 2 12 8  
2020年年底

前 
生态环境局 

和平彝族乡

政府 
陈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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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村  6  7.5  
2020年年底

前 
生态环境局 

共安彝族乡

政府 
尼日石坝 

桅杆村 2 4 37 14  
2020年年底

前 
生态环境局 永胜乡政府 江永波 

大坪村 3 3 7 11  
2020年年底

前 
生态环境局 永胜乡政府 江永波 

文店村  5 30 9.5  
2020年年底

前 
生态环境局 

共安彝族乡

政府 
尼日石坝 

象鼻村 2 12 2 19  
2020年年底

前 
生态环境局 

共安彝族乡

政府 
尼日石坝 

合计 20 99 286 201.8 3124.25     

2021 5 

铜河村（完

善） 
 3  4.5  

2021年年底

前 
生态环境局 金河镇政府 郑祥 

曙光村（完

善） 
2 7 15 8.5  

2021年年底

前 
生态环境局 金河镇政府 郑祥 

顺河村（完善

2、3、4组） 
2 3 12 9.8  

2021年年底

前 
生态环境局 永胜乡政府 江永波 

民主村（完善

5、6组） 
1  5 3  

2021年年底

前 
生态环境局 永胜乡政府 江永波 

金星村（完

善） 
 6 6 5.3  

2021年年底

前 
生态环境局 吉星乡政府 梁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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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5 19 38 31.1 2872.25     

2022 

五一村 8、9

组、曙光村

6、7（修复或

部分重建） 

五一村 8、9

组 
1  5 3  

2022年年底

前 
生态环境局 金河镇政府 郑祥 

曙光村 6、7

（修复或部

分重建） 

2  2 3  
2022年年底

前 
生态环境局 金河镇政府 郑祥 

合计 3  7 6 
在总预算资

金中解决 
    

总计 44 163 354 314.2 819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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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  

抄送：区委办公室，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纪委，区

法院，区检察院，区人武部。 

乐山市金口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11 月 6 日印发 


